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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内蒙古标准发展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准格尔旗农牧局、准格尔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准格尔旗沐森家庭农牧场、准格尔旗蓝天街道办事处。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梅梅、杜红霞、郝建军、谷志强、任长青、刘满仓、任国、云龙、白杨、刘丽

娟、蒋柠、唐菲、韩强、付淑清、梁瑞、张耀、王权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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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格尔羯羊饲养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准格尔羯羊的术语和定义、环境要求、品种要求、羊场建设、养殖技术、疫病防控、记

录与档案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准格尔羯羊的饲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472  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 

DB15/T 2145  山羊去势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准格尔羯羊 Juungar wether goat  

准格尔旗行政区域内饲养的去势公山羊。 

4 环境要求 

应符合NY/T 391的规定。 

5 品种要求 

品种 

内蒙古绒山羊及其杂交后代。 

品种特征 

准格尔羯羊被毛为白色，羊角粗大呈扁螺旋状，成年羯羊躯体粗壮、耐旱抗寒、适应性强、生长快、

抗病能力强。 

6 羊场建设 

场址选择 

场址用地应符合当地土地利用规划的要求，充分考虑羊场的饲草、饲料条件，羊场应建在地势干燥、

排水良好、通风、易于组织防疫的地方。场区周围3 km以内无大型化工厂、采矿场等污染源。羊场距离干

线公路、铁路、城镇、居民区和公共场所1 km以上，远离高压电线、羊场周围有围墙或防疫沟，并建立绿

化隔离带。 

规划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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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羊场分生活管理区、舍饲区和辅助生产区，生活管理区设在场区常年主导风向的上风向及地势较

高处，辅助生产区设下风向或侧风向。 

6.2.2 羊场内净道与污道应分开，不交叉，不混用。 

6.2.3 羊场根据羊群规模设置消毒防疫设施。羊场大门和羊舍入口设消毒池。羊场的下风向设病羊隔离

圈。 

圈舍设计要求 

按年龄、生长阶段设计羊舍，实行分阶段饲养和集中育肥。羊舍设计应保温隔热，地面和墙壁应便于

消毒。羊舍设计应通风、采光良好。羯羊舍面积按照周岁前1 m2，成年后1.5 m2～2.0 m2，运动场面积是羊

舍面积的2～3倍。 

7 养殖技术 

饲养要求 

7.1.1 饲料要求 

7.1.1.1 粗饲料原料主要由苜蓿、地椒等天然牧草或农田刈割青干草、苜蓿草、燕麦草、青玉米和其他杂

草类及经过微生物处理的农作物秸秆等饲料组成。 

7.1.1.2 精饲料原料主要由玉米、小麦、高粱等原粮和麸皮、豆粕及预混料等组成。 

7.1.1.3 全混合日粮应根据不同阶段羊的营养需求，利用粗饲料、精饲料、精料补充料为主要原料，充分

混合搅拌的营养日粮。 

7.1.1.4 地源性饲料主要包含玉米秸秆、葵花秸秆等地产的副产品。 

饲养管理 

7.2.1 繁殖母羊的饲养管理 

7.2.1.1 母羊配种前 1～2 月，应补充营养，保持良好的种用体况。 

7.2.1.2 母羊分娩后 1 h 左右，胎盘会自然排出，应及时取走。母羊产后体质虚弱，需要快速恢复，应注

意保暖、防潮、避风，并保持安静。 

7.2.1.3 母羊妊娠后的 2～3 月，对怀孕母羊每天补饲精料补充料。 

7.2.1.4 哺乳母羊产后 1 d～3 d，应细心观察，防止发生乳房炎和产后感染。 

7.2.1.5 泌乳盛期应每天饲喂精料补充料。 

7.2.2 羔羊的饲养管理 

7.2.2.1 羔羊出生后称重、编号，2 h 内吃初乳，24 h 内连续吃到母乳。缺奶羔羊要喂代乳粉或牛奶。 

7.2.2.2 羔羊出生 10 d 后开始提供开食料，同时补优质青干草，同步补水，水温以 20 ℃～25 ℃为宜。 

7.2.2.3 去势日龄、去势方法及去势后管理应符合 DB15/T 2145 的规定。 

7.2.2.4 羔羊 3月龄断奶，体重达 20 kg 以上可单独组群。 

7.2.3 羯羊的饲养管理 

7.2.3.1 根据羊只生长发育情况，适当补充优质干草或柠条颗粒（草粉）及混合精料。 

7.2.3.2 每天观察羊只采食情况，及时调整日粮配方和饲喂量。 

7.2.3.3 保证羊只饮水充足，并定期进行免疫、驱虫、消毒及疫病监测工作。 

7.2.3.4 羯羊 10 月龄～12 月龄，体重达到 30 kg～40 kg，净肉率在 35%以上，满膘时出栏。 

8 疫病防控 

防疫 

防疫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其配套法规、自治区免疫方案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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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 

应符合NY/T 472的规定。 

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 

8.3.1 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可因地制宜选择适宜的粪污处理模

式。 

8.3.2 病死羊无害化处理按照《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执行。 

9 记录与档案管理 

养殖档案包括产羔、饲料、饲养、疫病防控等记录，所有记录应准确、完整，并分类归档，保存2年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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